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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与家人走散，

在民警的帮助下，没多

久就找到了。本是一件

小事，但在个别“唯恐不

乱”、“起哄”者的传播

下，变成了“小孩被人贩

子抱走”，加上朋友圈的

转发，演变成了一则谣

言。

或许转发这则谣言

的人觉得自己“无辜”：

事情就算不是真的，我

转发了，提醒一下大家

不行吗？当然不行！当

你无法确定一件事情的

真相而加以传播，一粒

芝麻可能变形成了大

象，严重者甚至可能扰

乱公共秩序、引起社会

恐慌，带来一系列负面

影响。这样的例子在现

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如今，网络已成为

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

途径，尤其是威力强大

的微信朋友圈，一旦成

为谣言传播的平台，其

危害性难以估量。当

然，传播载体本“无罪”，

但恶意制造谣言，不辨

真相、不明是非的传播，

其责任无可推卸，严重

者甚至要负起法律责

任。或许一些人的初衷

并非出于恶意，但道听

途说，将一些小事添油

加醋、冠上各类夺人眼

球的标题肆意传播，给

他人带来不安与焦虑，

其危害性也不容小觑。

其实在此次事件

中，只要市民细心分辨，

多一分认真和质疑精

神，这条谣言就会不攻

自破。

网络时代，谣言更

应止于“智者+”，在纷

繁复杂的各类信息面前

做个冷静的“明白人”，

不造谣、不传谣、不信

谣，不随意在网络上传

播未经核实的内容。

本 报 讯（首 席 记 者

缪 星 象）10 月 26 日 晚 ，

一条“莘塍有人贩子当街

抱小孩”的消息在不少市

民的朋友圈里传播，引起

不少市民热议。当晚，记

者立即联系莘塍派出所，

证实这是一则谣言，没有

人贩子抱小孩的事情发

生 ，而 是 儿 童 和 家 人 走

散，很快父亲在派出所接

回了孩子。随即本报“无

线 瑞 安 ”APP 发 布 了 辟

谣消息，获得众多网友转

发。

据了解，“有人贩子

当街抱小孩”消息主要内

容由两段视频组成，有网

友称地点就在莘塍富民

南路中国银行附近，人贩

子已经被警方抓住。

当晚，记者立即向莘

塍派出所了解情况。副

所 长 邵 万 川 介 绍 ，当 天

17 时 40 分许，一位女士

开车路过莘塍二小附近，

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在路

边哭，身边没有大人，觉

得小孩可能是和家人走

散，就报了警。民警赶到

现 场 ，发 现 小 女 孩 三 四

岁，和家人走散，就带女

孩回派出所。十分钟左

右，女孩的父亲叶先生发

现找不到女儿，拨打 110

报警。经警方核对之后，

当晚 18 时许，叶先生到

莘塍派出所把孩子带回

家。

昨日，记者联系了叶

先生，他介绍了前一天的

情况。当天，女儿在外婆

家里玩。傍晚时外婆进

屋做饭，女儿跑到外面去

了。外婆发现孩子不在

就跑出来找，又给他打了

电话，他就报了警，随后

得 知 孩 子 已 在 派 出 所

里。叶先生说，孩子外婆

家就在莘塍二小附近，离

发现孩子的位置挺近。

民警表示，实际情况

就是女孩和家人走失，而

网上传播的“人贩子抱小

孩”纯属谣言。在叶先生

到派出所接孩子时，这条

谣言就开始出现在网上，

目前尚不清楚是何人传

播。当晚警方和本报“无

线 瑞 安 ”APP 都 发 布 了

辟谣消息，很快，这条谣

言就没有再大肆传播了。

据 警 方 介 绍 ，根 据

2013 年“两高”司法解释

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

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

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

息 网 络 上 散 布 ，起 哄 闹

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

乱 的 ，依 照 刑 法 相 关 规

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

罚。警方提醒市民，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

司机朋友，斑马线前请做到礼让行人！
我市从严整治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为，10月27日至11月2日交警在现场执法

■记者 黄君君 通讯员 李建兴

创全国文明创全国文明（（卫生卫生））城市城市
建幸福和谐家园建幸福和谐家园 聚焦文明

谣言：莘塍有人贩子抱小孩

真相：女孩和家人走散

前日，“瑞安交警”微信

公众号公布了交警将对斑

马线前未礼让行为进行现

场处罚的消息，我市很多微

信公众号纷纷转载。据悉，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交

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从 10

月 27 日起至 11 月 2 日，在

这一周内，除了监控设备自

动抓拍机动车斑马线未礼

让行人的不文明行为以外，

交警也会在现场处罚，并予

以曝光。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

现司机礼让斑马线不是很主

动，只有 10%左右驾驶员做

到礼让。”陈永如说。而据统

计，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交通

事故中，90%以上都是车辆

或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或没

有礼让造成的。

在当天上午的现场执法

中，共有 50 多名不文明司机

受到处罚。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47 条相关规定，

对遇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

时未停车让行的行为，交警

将依法处以罚款100元、记3

分的处罚，造成交通事故的，

罚款200元、记3分。

当前，我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其中，交
通文明是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进一步规
范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昨日起，除监控设备自动抓拍
以外，交警还在现场执法，对不礼让行为予以处罚，
从严整治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交通违法行为。

现场处罚，司机说“没看到人”

昨日上午 11 时许，记者

来到万松东路与罗阳大道路

口，交警安阳中队民警陈永

如和同事正在该路口管理。

“早上从上班到现在，我们已

经现场处罚了 5 起车辆不礼

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陈永

如说。

因为该路口安装了红绿

灯，机动车在通行时都是按

照红绿灯的指示行驶。陈永

如说，开车经过路口、人行横

道时，需要减速慢行，无论是

直行还是转弯，当路口遇到

行人过马路，都需要避让或

停车礼让。

记者随同陈永如等人来

到人流量相对较大的妇幼保

健院前的斑马线前。11 时

19 分，一辆白色轿车从西向

东驶来，此时，一名女士正在

过斑马线。然而，该轿车并

没有在斑马线前踩下刹车，

而是继续向前行驶。该行为

被在一旁拍摄的执法记录仪

完整地拍了下来。陈永如通

过对讲机快速通知了在前方

守候的同事，将该轿车拦了

下来，指挥其靠边停车。

“女士，您刚刚驾车经过

斑马线时没有礼让行人，我

们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您进行处罚。”陈永如对司

机说。听到处罚，司机张女

士显得有些激动：“我平时都

有礼让行人的，刚刚有个电

话打进来，我没看到有人经

过。我根本没有撞到人，你

们凭什么处罚我？”陈永如在

现场播放了执法记录仪的内

容，并给张女士讲解了处罚

依据。

在上午的执法中，很多

被现场处罚的司机都表示自

己“没看到人”。在罗阳大道

与塘河北路交叉路口，一辆

汽车经过路口斑马线时，无

视正想通过该路口的市民，

加速驶过。被交警拦下后，

该司机表示自己平常会礼让

斑马线，但“今天没注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

无奈的现象，当交警站在妇

幼保健院一侧抓怕时，从西

向东而来的公交车、出租车

纷纷踩下了刹车，直到行人

通过才继续前行；私家车则

放 慢 了 速 度 ，等 待 行 人 通

行。而没有交警抓拍的一侧

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由东向西行驶的大部分车辆

没有礼让行人，甚少有车辆

会踩下刹车等待行人通过。

昨天上午现场共处罚 50 多起
做个冷静的“明白人”

■陈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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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警大队依法曝光部分违法车辆


